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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

田北俊議員在出席議員中排名最先，故此負責

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田議員根據《內務守則》

附錄 IV第 20(d)條所訂的選舉程序，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
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2. 吳靄儀議員提名黃宏發議員，並獲劉慧卿議員

附議。黃宏發議員接納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田北

俊議員宣布黃宏發議員當選為事務委員會主席。

3. 主席隨即主持會議，並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

會副主席一職的人選。

4. 許長青議員提名劉慧卿議員，並獲楊耀忠議員

附議。劉慧卿議員接納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主席

宣布劉慧卿議員當選為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0至至至至 2001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同意，在 2000至 2001年度會期內，事務委
員會將於每月第三個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行例會。由於
2001年 4月第三個星期一為假期，委員同意將該次會議押
後至第四個星期一 (即 2001年 4月 23日 )舉行。委員亦同意
在 2000年 10月 31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

6. 主席提醒委員，政制事務局局長將於 2000年 10
月 14日 (星期六 )上午 8時 45分就行政長官 2000年施政報告
作出簡報。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有待事務委員會研究的事項一覽表，以及需要政府
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事項一覽表 )

7. 委員討論在會上提交的有待事務委員會研究的

事項一覽表。

《防止賄賂條例》 (“該條例 ”)(第 201章 )若干條文對行政長
官的適用問題                                                                  

8.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會提出法例修訂，藉以將

行政長官納入該條例第 10條的適用範圍內，該條文關乎
來歷不明財產的管有。對於是否將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篡

為成文法，從而使該罪行亦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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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會在 2000年 11月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委員同意應
要求政府當局在 10月底舉行的下次會議上提出對此事的
意見。

9. 吳靄儀議員問及行政長官選舉中的舞弊及非法

行為。主席回答時解釋，上屆立法會制定的《選舉 (舞弊
及非法行為 )條例》會適用於各類選舉，包括為選出行政
長官而舉行的選舉。吳靄儀議員又關注到，鑒於為在 2000
年立法會選舉中選出 6名議員而設立的選舉委員會可能
亦負責在 2002年選出行政長官，當局應在切實可行的情
況下，盡快提出新的選舉法例，以規管行政長官的選舉。

主席建議應要求政府當局在下次會議上匯報此方面的進

展。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

10. 關於修改《基本法》的機制，委員同意應要求

政府當局在下次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的進展。

鑒於政府當局在此方面進展緩慢，吳靄儀議員表示事務

委員會應就日後路向進行內部討論。

《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載 “重要法案 ”一詞的問題

助理秘書長2／
秘書

11. 委員察悉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所進行的資

料研究只能在 2001年 3月底前完成，因而對秘書處的人手
情況表示關注。助理秘書長 2回應時表示，據她所知，該
部在夏季休會期間曾進行多項研究項目，故未能騰出人

手處理此項目。委員的關注會轉達該部。

12. 鑒於並不急於處理此事，委員同意在研究報告

備妥後，才與政府當局討論此事。

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和選民登記制度

秘書

13.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正研究實施選民自動登記

及電腦化投票制度是否可行，並正等待由入境事務處及

選舉事務處分別進行的兩項研究取得結果。委員同意應

要求政府當局在有關結果備妥後，隨即就所得結果向委

員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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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的政制發展

14. 吳靄儀議員認為，在本屆立法會，香港特區的

政制改革發展或許是事務委員會最重要的事項。如要在

2007年後實施任何政制改革，則須在本屆立法會完成諮
詢工作，以致可以在 2005年之前展開有關的立法工作。
她表示，雖然可邀請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申明對此事

的立場，但事務委員會應就檢討香港特區政制的事宜制

訂工作計劃。劉慧卿議員補充，事務委員會應考慮各項

事宜，例如檢討的時間表、公眾諮詢的形式及各項政制

改革建議，以期與政府當局進一步討論及達成共識。

15. 主席表示，在上一屆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曾進

行公眾諮詢，並就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發表報告。資料

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亦曾就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進

行資料研究。可惜，上屆事務委員會未能就所研究的部

分事宜 (例如透過直選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達成
共識。他希望在本屆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可進一步與政

府當局跟進處理上屆事務委員會已達成共識的事宜，例

如實行更具彈性的合約制，使主要官員為他們所作的決

定承擔政治責任，以及發展有助加強行政機關對立法機

關問責的憲制慣例。委員同意採用主席所建議的做法。

委員亦同意在下次會議上就日後路向進行內部討論。

其他事項

檢討立法會選舉的選舉制度

16. 司徒華議員表示，參照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經
驗，政制事務局局長曾表明政府當局會檢討選舉制度，

以期容許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退選，以及容許選民投

票予名單上的個別候選人。委員同意邀請政府當局在下

次會議上提出對此事的初步意見。

17. 會議於上午 11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0月 24日


